
□微山一司机网购假号牌遮盖原牌开车上路
□牌号与民警“撞车”，还把车停在刑警队门口

咦咦，，这这车车牌牌号号咋咋和和我我的的一一样样？？
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微

山一司机在网上购买了假的单
个号码牌，遮挡住原牌照开车
上路。谁知，变造的车牌号码竟
与一民警的汽车相同，而且这
司机还把车停在了微山县刑警
大队门口，正好被民警抓了个
正着。

7月18日9时许，一民警在
微山县刑警大队门口，无意中
发现自己的“车牌”竟然被挂在
一辆白色轿车上，而自己并没
见过这辆汽车。“我的牌照刚安
上一个多月，怎么还有重复的
呀？”怀着满腹疑惑，该民警走
到轿车前仔细进行了查看，该
车前后悬挂的车牌存在变造嫌
疑，他立刻拨打了交警队的举
报电话。

微山交警大队交管科民警
到达现场后仔细检查发现，该
车前面悬挂的号牌，正数第五
个号码“0”和其他号码匹配不
太协调，民警用力一扯，“0”竟
然掉了下来，下面露出来个

“5”。原来，“0”的号牌是被高强
磁铁吸附上去的，这样原来的
鲁H**511就变成了鲁H**011。
民警现场联系了车主，并依法
将其和变造号牌的车辆带回交
警大队。

经查，白色轿车车主李
某，家住微山县夏镇，在微山
交警大队附近工作，经常把
车辆停在刑警队门口。李某
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前段

时间便从网上购买了单个号
码牌和高强磁铁，对车牌进
行变造，没想到伪造到了民
警头上，这么快就被抓到了。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干扰正
常的交通秩序。”一位办案民
警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他
们对李某进行了罚款2000元，
拘留5天的处罚。

本报记者 张林 通讯员 周宏伟 王亮

民警查获的假号牌。

飞车抢夺手提包
5小时后被抓获

本报济宁7月21日讯(记者 姬
生辉 通讯员 任鸿雁 王凤强)

近日，任城区廿里铺镇一名女子
遭到飞车抢夺，被抢走一个手提包。
任城区民警根据受害人的描述确定
了嫌疑人的外貌体征，通过大面积
排查于案发约5个小时后将嫌疑人
抓获。

7日下午16时50分许，任城区公
安分局廿里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一名妇女在某村村头遭不明
男子抢夺，被抢红色手提包一个，内
有200多元现金、一部手机和银行
卡、身份证等物品。接警后，值班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因案发于白天，受
害人王女士对犯罪嫌疑人印象深
刻，准确描述出男子体貌特征及涉
案交通工具。依据王女士的描述，警
方迅速刻画出犯罪嫌疑人基本情
况：男性，一人作案，约40岁，身高
175公分左右，体型偏胖，上身穿格
子背心，骑红色摩托车，作案后往东
逃匿。

案情第一时间上报至分局指挥
中心，随即由刑警大队、廿里铺派出
所及特巡警大队、李营、共青团派出
所街面巡逻警力组成的追击小组成
立，在相关区域展开查缉。当晚20时
许，办案民警在城乡结合部某小区
锁定可疑男子，并成功将其控制。经
现场突审，在其租住的某小旅社内
查获涉案红色无牌跨骑摩托车，在
房间内起获被抢的手机、手表及耳
机等物品。

犯罪嫌疑人落网后百般狡辩，
称物品是捡到的，拒不供述犯罪事
实。办案民警立即组织受害人进行
辨认，受害人准确指认出该男子就
是抢夺犯罪嫌疑人。在强大的证据
面前，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被击溃，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韩性
犯罪嫌疑人被任城区公安分局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审理中。

在邹城打工的60岁老汉常
某，在公交车上看到乘客兜里
的“苹果”手机后起了歹意，当
场盗走手机准备逃离时被民警
抓个正着，因常某已经构成盗
窃罪，邹城法院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3月23日下午4点左右，邹

城文化宫附近的公交站牌处有
众多的乘客候车，乘客刘某拿
出自己的“苹果”手机玩耍。当1

路车靠站停车时，常某趁着人

们争着挤着上公交车之机，迅
速将乘客刘某口袋的手机偷
走，得手后正欲溜走，谁知这一
幕早被邹城公安局公交中队的
便衣民警看在眼中，当场将常
某抓获。后经物价部门鉴定，常
某盗窃的手机为“苹果”牌4S手
机，价值2800元。随后，公安部

门将手机返还失主刘某。
邹城法院一审后认为，常某

在公共场所实施扒窃财物，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
其当庭自愿认罪，如实供述罪行，
被盗苹果手机已退还受害人，可
以酌情从轻处罚。遂判决常某有
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这这老老汉汉挺挺识识货货,,专专偷偷苹苹果果手手机机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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